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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税 6 项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常见疑问 50 答 
 

1、个税 APP 进不去怎么办？ 

一般来说，个税 APP 进不去是因为网络连接异常或所连接

的服务正在停机维护。请先验证手机是否能正常上网。如果能正

常访问其他网上信息，那很可能是个税 APP 服务器正在停机维

护。近期由于各省税务局正在开展国地税并库工作，个人所得税

APP 系统需要相应配合停机进行数据投放工作。2018 年 12 月 22

日-26 日，浙江、宁波将全程停机；后续其他省市也将根据国地

税并库工作需要进行必要的停机数据投放，具体信息详见各省市

税务机关网站通知。个税 APP 登录页面上也会显示正在停机以

及可恢复使用的时间，请在此时间后重新登录。不便之处，敬请

谅解。 

2、个税专扣电子模板哪里下载？ 

可以从各地税务机关的门户网站下载，或者登录自然人税收

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，进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菜单，选择其

中的任意一项专项附加扣除入口，点击导入按钮，选择模板下载，

即可下载最新的电子模板。 

3、住房贷款利息怎么扣除？ 

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，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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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，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，按照每

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，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。纳

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。 

4、租房租金怎么扣除？ 

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

出，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： 

（一）直辖市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、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

确定的其他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； 

（二）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，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

的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1100 元；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

万的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 元。   

市辖区户籍人口，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。 

  5、个税 APP 系统如何下载？如何进行注册等操作？ 

一、关于个税 APP 如何下载？  为便于广大纳税人下载个人

所得税 APP，项目组提供以下下载渠道：（一） 苹果 APP 

Store   苹果 APP Store 上架应用名为“个人所得税”。可在 APP 

Store 中搜索“个人所得税”，点“获取”进行下载。（二） 安卓

终端应用（1）各省电子税务局扫码下载渠道。广大纳税人可通

过各省电子税务局入口，跳转到自然人办税服务网站后，进行手

机 APP 扫码下载。（2）各大手机应用市场。目前已经在华为、

小米、VIVO、OPPO 等应用市场上架，应用名为“个人所得税”，

后续会上架更多应用市场。广大纳税人可以在上述应用商店搜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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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个人所得税”下载安装，如应用市场下载出现问题，则建议使

用上述二维码扫码下载方式进行安装。 

二、关于个税 APP 如何注册？当前，个税 APP 支持以下两

种注册模式：（一）人脸识别认证注册模式（此模式只支持中国

大陆居民），即通过输入居民身份证号码和姓名，然后与公安系

统动态人脸识别，验证通过后再填写账号和手机号码，短信验证

通过后完成注册。（二）大厅注册码注册模式，即纳税人到任一

办税服务大厅，经办税服务厅人员验证人证一致后，登记个人证

件信息并派发注册码。纳税人再选择此模式，输入注册码、证件

类型、证件号码和姓名等信息，验证通过后再填写账号和手机号

码，短信验证通过后完成注册。   

6、2018 年第四季度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如何计算

缴纳？ 

在 2018 年第四季度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，可以按照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

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9 号）的有关规定和

计税方法缴纳税款，但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，纳税人在一个

纳税年度内只能享受一次。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：将全年一次性奖

金除以 12 个月后的商数，按照财税〔2018〕98 号文件中所附的

新月度税率表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。对于在取得年终一次

性奖金的当月，个人工资收入低于 5000 元的，可以先从全年一

次性奖金中减去“当月工资收入低于 5000 元的差额”，就其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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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上述办法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税款。 

7、子女教育费怎么扣除？ 

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。 

8、如果个人所得税年度预扣预缴税款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

致，如何处理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

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2 号）第一条第（三）、

（四）项，符合“（三）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；（四）

纳税人申请退税”的情形，纳税人需要办理汇算清缴。纳税人应

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，向任职、受雇单

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纳税申报，并报送《个人所

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》，税款多退少补。 

9、个税住房贷款利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，怎么确定是首套

住房贷款？ 

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办法中所称的首套住房贷款是

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。纳税人只能享受

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。实际操作中，纳税人可咨询所贷

款的银行。 

  10、赡养老人的子女如何对费用进行分摊？ 

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分摊方式包括由赡养人均摊或约

定分摊，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。采取指定分摊或者约定分

摊方式的，每一纳税人分摊的扣除额最高不得超过每月 1000 元，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MjYzNDUwNw==&mid=2650430475&idx=3&sn=c1148e2c11bbb9cb72239fe72060f28d&chksm=8864d0efbf1359f9208f409e157370ca7d581b1d3b2bb797298922900c8790e8de37a1d693c0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MjYzNDUwNw==&mid=2650430475&idx=3&sn=c1148e2c11bbb9cb72239fe72060f28d&chksm=8864d0efbf1359f9208f409e157370ca7d581b1d3b2bb797298922900c8790e8de37a1d693c0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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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签订书面分摊协议，指定分摊与约定分摊不一致的，以指定分

摊为准。 

11、赡养老人扣除要满足什么条件？ 

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年满 60 岁的父母，以及子女均已去

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，可以税前扣除。 

  12、如果扣缴义务人不接受纳税人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资料

怎么办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二十四条：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，扣

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扣除，不得拒绝。 

13、赡养老人的分摊扣除，是否需要向税务机关报送协议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六条：纳税人约定或指定分摊的书面分摊协议等资料需要留

存备查。 

14、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可以同时享受吗？ 

不可以。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

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。 

  15、子女教育费、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扣除从什么时候开始

实施，1 月 1 日后取得工资可以扣吗？ 

专项附加扣除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9 年 1 月 1 日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MjYzNDUwNw==&mid=2650430475&idx=1&sn=15914b5db9b5eafd1fa123d0642f80e5&chksm=8864d0efbf1359f9d70c67b30667416e0f703323c7a3e9fe31b59ced297fcc20273bd45f5bc2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MjYzNDUwNw==&mid=2650430475&idx=1&sn=15914b5db9b5eafd1fa123d0642f80e5&chksm=8864d0efbf1359f9d70c67b30667416e0f703323c7a3e9fe31b59ced297fcc20273bd45f5bc2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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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取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，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

除。 

16、赡养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费用是否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附

加扣除？ 

不可以。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 岁的父母，以及子女均已去

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 

17、首套住房贷款的定义是什么？ 

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

贷款。 

18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的方法有哪些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： 

第十九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、电子或者纸质报表

等方式，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

信息。 

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

加扣除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

加扣除信息的，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。 

（二）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直接报

送扣缴义务人的，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

件，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。《扣除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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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应当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（章）后分别留存

备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

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，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

息，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报送给

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。 

报送电子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，交由

纳税人签字后，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；

报送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纳税人签字确认、主管税务机关受

理签章后，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。 

19、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怎样规定的？ 

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，按照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

扣除，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。 

20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是否需要填报相关扣除信息？ 

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，应当按照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项

目，填报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》相应栏次内容。 

21、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中，扣除范围是什么？ 

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，发生

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。 

22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？ 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，以每一纳税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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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、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

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所得额。稿酬所得、特许权

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。稿

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。 

23、劳务报酬所得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？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的劳务报酬仍按照修改前的税

法规定执行。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根据新个税法规定，居民个

人的综合所得，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

项扣除、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，为应纳

税所得额。劳务报酬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

为收入额。 

24、请问企业是否要留存员工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的资料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二十条第二款：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

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，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

缴端软件，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。《扣

除信息表》应当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（章）后分

别留存备查。 

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其他有关资料，由纳税人留存备

查。  

25、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中，享受扣除需要保存哪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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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五条：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，需要留存备查资

料包括：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资料。 

26、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怎么提交资料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 

第十九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、电子或者纸质报表

等方式，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

信息。 

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

加扣除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

加扣除信息的，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。 

（二）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直接报

送扣缴义务人的，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

件，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。《扣除信息

表》应当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（章）后分别留存

备查。  

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

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，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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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报送给

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。 

报送电子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，交由

纳税人签字后，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；

报送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纳税人签字确认、主管税务机关受

理签章后，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。 

27、个人所得税改革后，住房租金是否可以扣除？ 

个人所得税改革后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

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，可以按照 1500 元、1100 元、800 元三档

标准定额扣除。 

28、专项附加扣除中，扣缴义务人如何为纳税人办理扣缴申

报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 

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、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款时，

应当根据纳税人报送的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》为纳

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，在原单位任职、受雇期间

已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，不得在新任职、受雇单位扣除。原

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起，

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第九条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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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的，应当于每年 12 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

确认，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。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，扣缴义务人

于次年 1 月起暂停扣除，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扣缴义务人应当将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在次月

办理扣缴申报时一并报送至主管税务机关。 

29、专项附加扣除中，享受扣除应当如何操作？ 

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

加扣除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

加扣除信息的，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。 

（二）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直接报

送扣缴义务人的，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

件，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。《扣除信息

表》应当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（章）后分别留存

备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

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，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

息，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报送给

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。 

报送电子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，交由

纳税人签字后，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；

报送纸质《扣除信息表》的，纳税人签字确认、主管税务机关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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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签章后，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，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。 

30、个人的工作城市与实际租赁房产地不一致，是否符合条

件扣除住房租赁支出？ 

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

出，可以按照规定标准定额扣除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。 

31、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怎样规定的？ 

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，发生

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，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，按照每

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，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。纳

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。 

32、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不需要去税务局申报吧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

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2 号）第一条：需要办

理汇算清缴的纳税人，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

30 日内，向任职、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，

并报送《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》。 

33、夫妻同时有大病医疗支出，想全部都在男方扣除，扣除

限额是否按 16 万？ 

夫妻两人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，可以选择都在男

方扣除，每人最高扣除限额为 8 万元。 

34、子女教育扣除支出是否需要留存资料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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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二条，享受子女教育附加扣除的，纳税人应当填报配偶及子

女的姓名、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、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及起止时

间、子女就读学校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例等信息。在

境内就读的，税务机关可以获取教育部门的学籍信息，纳税人不

需留存资料备查。子女在境外接受教育的，纳税人应当留存境外

学校录取通知书、留学签证等境外教育佐证资料。 

35、两人合租住房，住房租金支出扣除应如何操作？ 

根据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》第十九条，住房

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。因此，合租租房的个人，

若都与出租方签署了规范租房合同，可根据租金定额标准各自扣

除。 

36、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员工个税专项扣除信息采集？ 

12 月 22 日，国务院正式发布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

行办法》，税务总局随即发布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。相关政策发

布后，纳税人可根据自身情形判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条件和范

围，通过填报纸质或电子《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》向扣缴义务人

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或使用后续税务机关上线的远程客户端，

通过手机 APP、WEB 网页、电子税务局等方式便捷办理。 

37、员工提供的信息，企业怎么核实是否真实？ 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MjYzNDUwNw==&mid=2650430437&idx=1&sn=fabd13aa64a9ab485ff1233b5978e89f&chksm=8864d701bf135e179f56326c8f1b9c78a20fcf1bfdf168a0379fade2632fc9fd2bd490766f7e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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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，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

除信息的，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扣除，不得拒绝，也不

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相关信息。 

但扣缴义务人根据其所掌握信息，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

实际情况不符，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。纳税人拒绝修改的，扣缴

义务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，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。 

38、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方是按照每月 1500 元定额扣除

吗？ 

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

出，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： 

（一）直辖市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、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

确定的其他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； 

（二）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，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

的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1100 元；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

万的城市，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 元。 

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，视同

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。 

市辖区户籍人口，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。 

39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子女教育还是继续教

育，由谁扣除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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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由其父母

按照子女教育进行扣除；属于非全日制的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，

由纳税人本人按照继续教育扣除。 

 

 

留存备查的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，并无统一的模板要求，纳

税人应参照以上规定，签订真实的租赁合同或协议，完整披露以

40、住房租金要求留存备查的合同，有模板格式要求吗？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五条的规定，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，应当填报

主要工作城市、租赁住房坐落地址、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

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）、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。

上信息。 

41、纳税人怎么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数据？网站还是现场

提交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九条，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（手机 APP、WEB 网页、

电子税务局）、电子或者纸质报表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

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 

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鼓励并引导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端

报送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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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、纳税人可以不提供专项附加扣除资料给企业，到时自行

申报扣除吗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九条，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、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

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

纳税人既可以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，

也可以选择年度终了后向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

项附加扣除。 

43、夫妻婚前购买的首套住房，婚后由丈夫还贷，首套住房

利息是否只能由丈夫扣除？妻子是否可以扣除？ 

经夫妻双方约定，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，具体扣除方式

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。 

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，其贷款利

息支出，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，由购买方按扣除标

准的 100%扣除, 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

除标准的 50%扣除，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。 

44、个人所得税是否可以延期缴纳税款？ 

纳税人确有延期缴税需要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

收管理法》规定办理。 

45、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超过 183 天，是否要缴纳个人

所得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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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超过 183 天，属于居民个人，按照

税法规定相关规定，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46、非居民个人符合条件转变为居民个人后，是否可以在计

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赡养老人的费用？ 

非居民个人符合条件转变为居民个人后，可以在年度汇算清

缴时享受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。 

47、如果自然人是直接提交专项扣除材料给分局，那么分局

会把资料再传给扣缴义务人吗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九条，纳税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

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纳税人既可以选择纳税年度内

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，也可以选择年度终了后向税务

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。直接在税务机关办

理专项附加扣除的，税务机关不会再告知扣缴义务人相关个人专

项附加扣除信息。 

48、专项附加扣除证明怎么提交？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）

第十九条：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、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

式，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 

49、招一个境内员工外派到境外是否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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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一个境外员工在境外是否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？ 

  境内员工外派到境外工作，为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，符

合专项附加扣除条件的，可以按规定享受专项附加扣除。  

境外员工在境外工作，一般属于非居民个人，其取得所得属

于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，一般不在境内缴税，不得享受专项附

加扣除。 

50、预缴工资薪金的个税，发现预缴申报有错，多缴纳了，

是可以当期办理退税还是等办理了汇算清缴再多退少补？ 

区分具体情形办理：如果是由于申报错误、与实际不符而导

致多缴的，可以选择当期办理更正申报申请退税；如果是未及时

报送或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导致多缴税款的，由于居民个人工资薪

金所得采取累计预扣法申报纳税，纳税人可通过扣缴义务人在补

充专项附加扣除申报信息的下月办理预扣预缴申报时，申报享受，

准确缴纳预缴税款。 

 


